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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席卷全国以来， 许多企业的

正常生产经营也遭受了重大

影响。

在此情况下， 一些企业

为了自救 ， 通过集体协商 、

签署集体合同等方式进行降

薪， 以期度过难关。

有人认为， 降低工资属

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 只能

通过个别协商才能降低劳动

者的工资报酬。

那么， 通过集体协商来

降薪究竟有效么， 它对劳动

者有约束力么？

根据我国原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

办法》 的规定： 工资集体协

商是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

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

度、 工资分配形式、 工资收

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

资协议的行为。

因此， 工资集体协商针

对的是企业整体的薪酬， 而

不是针对具体某个劳动者的

薪酬， 但是工资集体协商的

后果又必然涉及每个劳动者

的薪酬。

在实践中， 集体协商一

般情况下都是为了提高劳动

者的待遇而由劳动者发起的，

特别是工资的集体协商， 一

般讨论的也是工资上升的调

整机制， 或者年度工资的涨

幅。

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

象， 集体协商只能是整体涨

工资， 而不可能是整体降工

资。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集

体协商也可以由用人单位发

起。

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 “职工和企

业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进行工

资集体协商的要求”。

在新冠疫情下， 用人单

位也可发起工资集体协商 ，

要求协商降薪机制。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这

集体协商的应当是一种工资的

调整机制， 它是针对全体员工

的， 具有整体性， 而不是针对

具体某个员工的。

举例来说， 为应对新冠疫

情导致的经营困难， 企业与工

会通过集体协商， 签署集体合

同明确在新冠疫情期间全体员

工降薪 30%， 降薪后员工工资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 按最低

工资发放， 这样的 “集体降薪”

我们认为是有效的。

但是， 如果企业以集体协

商为名降低某个特定员工的工

资， 如仅将黄先生的月工资由

1 万元降为 7 千元 ， 其他人工

资不变， 我们认为就是无效的。

针对个别劳动者的具体薪酬 ，

集体合同不能替代劳动合同。

对于集体合同的效力， 我

国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规定：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

单位可以订立劳动安全卫生 、

女职工权益保护、 工资调整机

制等专项集体合同”。

该法第五十 四 条 规 定 ：

“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行业

性、 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本

行业、 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具有约束力。”

人社部发 〔2020〕 8 号文

也指出：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 鼓励企

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工协

商采取调整薪酬 、 轮岗轮休 、

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对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 要引

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

延期支付， 帮助企业减轻资金

周转压力。”

根据上述法律和政策性规

定， 我们认为在新冠疫情的特

殊情况下， 通过集体协商降低

工资是有效的， 这也是用人单

位的一种自救措施。

如果单位破产倒闭， 相应

的工作岗位就没了， 劳动者的

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集体协商降薪有效吗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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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终选择到律师事务所

做一名专职律师之前， 我遇到

过两次人生选择的路口。

第一次是本科毕业时， 被

基层检察院录取。 面临在体制

内工作， 还是继续突破自己的

选择。 思考再三后， 我放弃了

进入检察院的机会， 来到上海

继续求学提升自己。

第二次是在研究生毕业时，

我被国企和律所录取， 一边是

稳定的工作， 另一边是更加自

由但更多不确定性的律师行业，

最终我选择了后者。

两次选择， 我一直坚信职

业无高低， 选择无对错， 追寻

内心，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刑事辩护， 事关自由与生

死， 被誉为律师业务皇冠上的

明珠。 然而， 欲戴王冠， 必承

其重 。 刑事辩护需要专业化 ，

而走专业化道路， 意味着不但

要精通专业领域， 还要能与时

俱进， 始终跟上社会和业务领

域的变化与发展， 这就需要不

断学习、 实践和提升。

执业至今， 我的刑辩足迹

北到黑龙江， 南到广东， 西到

宁夏， 近三年的飞行里程保持

在每年两三万公里， 携程指数

超越了 96%的用户， 火车票每

年都是一大摞， 工作状态夸大

点说是 “007”， 即一天 24 小时

待命， 每周工作 7 天。

有时我会与其他律师调侃

说， 刑事律师很自由： 加班时

间自由———随时加班， 加班地

点自由———随地加班。

当然， 这种工作状态并不

可取， 今后我也会更好地进行

调整。 但正是靠着这些 “量”，

积累了实践经验、 提升了执业

水平， 使开始的懵懂菜鸟， 现

在能展翅飞翔。

从社会背景角度看， 社会

在变化， 刑事业务领域也在变

化。 现在的刑事犯罪已经从传

统的自然犯越来越多地转向法

定犯， 最近几年的新犯罪模式

频出， 如 P2P 系列案件、 套路

贷、 各类型金融交易模式犯罪

等， 这些新兴犯罪都在要求刑

事律师不断学习进步、 专业能

力和业务水平必须与时俱进。

从刑事辩护行业看， 业态

已经从原来的 “万金油” 转化

到 “专而精”， 对刑事律师的专

业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

求。

同时， 近年来如雨后春竹

般的各高校法学院， 培养了大

量的法学毕业生， 也增加了律

师行业的优秀人才输入； 几十

年的律师行业发展， 整体行业素

质越来越高， 竞争也在加剧。 在

整个行业和群体都大步前进的情

况下， 个体进步小的话， 同比也

是倒退。

因此 ， 我涉入刑事业务后 ，

从团队内部学习 ， 到行业交流 ，

再到在职培训， 全方面给自己充

电， 各种业务培训从未间断， 此

外还要参加各类专业论坛、 专题

讲座、 研讨会等等， 不断在进行

学习和总结， 锤炼刑辩的护身铠

甲， 打磨自己的辩护武器。 身为

刑事律师， 专业提升无止境， 永

远在路上。

“套路辩” “形式辩” 是指

辩护内容陈词滥调 、 空洞乏味 ，

缺乏针对性和对抗性， 或者形式

上在为当事人争取， 实质上是不

动其案件根本， 辩护走个形式和

过场， 甚至只是辩给当事人和家

属看而已。

比如只强调被告人是从犯 、

初犯、 偶犯， 认罪态度好， 退赔

退赃、 家庭困难等等。 这些千篇

一律的辩护词语， 不但起不到实

际辩护效果， 反而错失辩护时机，

使当事人陷入困境 ， 长此以往 ，

更会伤害大众对刑事辩护的信心。

电视剧中恶人在遭遇危急关

头时， 往往会说 “我上有八十岁

老母， 下有两三岁幼儿” 这类套

路词， 但如此求饶的结果大家心

知肚明。

自古套路留不住， 总是真诚

得人心， 这种没有针对案件特殊

性， 没有直指案件核心的 “套路

辩” 注定经不起考验。

近年来 “套路贷” 犯罪遭到

国家的重点打击， 现在几乎销声

匿迹， 而 “套路辩” 也应遭受行

业的淘汰， 扫入历史的垃圾桶。

律师职业想要受人尊重， 作

为一名专业的律师， 就应当爱惜

自己的羽毛， 用专业和操守去赢

得尊重。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

员， 是专业技术工作者， 是法律

人， 不是 “忽悠”。

律师的工作不是杯觥交错 ，

更不是司法掮客。 如今社会分工

越来越专业细化， 人们已经慢慢

习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

做， 专业律师的发展空间越来越

广阔， 没必要、 更不该去做 “勾

兑” 之事。

我相信， 用真诚的态度对待

当事人， 用精湛的专业去赢得当

事人的信赖， 用自己的执业素养

去获得同行的尊重， 这才是刑事

律师应有的作为。

专业是船， 勤奋是帆， 操守

护航， 才能行稳致远。

刑事律师应拒绝“套路辩”
□北京盈科（上海）

律师事务所

张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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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有人抱怨待遇低，

每当听到这样的抱怨我就不禁

会想： 你为单位付出了多少？

做出过多大贡献呢？ 人不能一

味想着回报， 首先应该扪心自

问， 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

我始终相信： 没有付出就

没有回报。 付出了， 生活终究

会回报给你。

可是， 为什么经常会有人

觉得自己的付出未得到相应回

报呢？ 我想原因有三：

其一， 期望太高。 我们做

事时， 往往有所期许， 可现实

给你的往往不是你所期待的。

其实不是回报得不够， 而是我

们的期待太高 。 有句话说得

好，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调整

自己的心态， 不要一心想着能

得到多少回报， 那样只会永远

生活在失望的阴影之下。 我们

需要的是不求回报的踏实态

度， 这样才能永远生活在满足

与快乐当中。

其二， 我们对回报的期待

太迫切。 回报有时是长远的，

这就好比十年树木 、 百年树

人。 平时， 我们的所有付出就

相当于一种投资 ， 时间 、 金

钱、 精力的投资。 许多人从一

个普通的员工成长为著名企业

家， 他们的成功与付出是分不

开的， 而且无一不是经历了长

时间的努力。

试想， 如果工作了几年就

开始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

而放弃， 他们岂会有如今的成

就与辉煌？ 所以， 我们的付出

不是没有回报 ， 而是时候未

到 。 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付

出， 更长时间的积累。

其三， 回报的方式与我们

所期待的有差异。

我们做事， 成功了， 自当

有一份成功的喜悦。 如果失败

了， 我们也能从中获取教训，

甚至会有更大的收获， “吃一

堑， 长一智” 便是这个道理，

在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也是一

种收获。 很多时候， 不在于发

生了什么事 ， 而在于你怎么

想， 遇见事情换个角度去看，

效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付出与回报

很多时候我们

应该调整自己的心

态， 不要一心想着
能得到多少回报 ，

那样只会永远生活
在失望的阴影之

下。 我们需要的是

不求回报的踏实态
度， 这样才能永远

生活在满足与快乐
当中。

□北京盈科（天津）

律师事务所

王伟政


